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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
長照積分開課單位帳號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開課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身份證字號
	
	負責人身份證字號
	

	負責人連絡電話
	
	負責人電子信箱
	

	開課單位
機構類別
	· 一、非屬個人設立之長照機構，且最近一次評鑑合格。
· 二、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規定，從事本法所定長照服務之機構，且最近一次經評鑑合格或甲等以上。
· 三、高中職以上設有醫學（含中醫學、牙醫學）、護理、職能治療、物理治療、心理、藥學、營養、語言治療、呼吸治療、社會工作、聽力學、老人照顧或長期照顧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之學校。
· 四、經政府核准設立具公益性質之長照、老人福利及身心障礙福利法人，或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或辦理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附表四專業服務照顧組合之醫事職類人員所屬公（工、學）會，且符合下列之一：
1.近二年有辦訓經驗且辦訓期間無違規之情事。
2.近二年無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情事。
· 五、教學醫院
· 六、政府機關（構）

	資格佐證文件
	詳見下方長照積分開課單位資格檢核表。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E-mail信箱
	

	申請人職稱
	
	資格佐證文件
	請提供1個月內在職證明

	開課單位用印
	
	負責人用印
	


※請列印本頁填寫後提供彩色掃描檔※
長照積分開課單位資格檢核表
	項次資格
	檢附文件

	一、非屬個人設立之長照機構，且最近一次評鑑合格。
	· 機構設立許可證書。
· 最近一次【評鑑合格證明】

	二、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規定，從事本法所定長照服務之機構，且最近一次經評鑑合格或甲等以上。
	· 依護理人員法設立之護理機構
	· 106年6月3日前設立之護理機構開業執照。
· 最近一次【評鑑合格證明】

	
	· 依老人福利法設立之老人福利機構
	· 106年6月3日前設立之機構開業執照。
· 最近一次【評鑑甲等以上證明】

	
	·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設置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 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設置之榮譽國民之家
	· 最近一次【評鑑甲等以上證明】

	三、高中職以上設有醫學（含中醫學、牙醫學）、護理、職能治療、物理治療、心理、藥學、營養、語言治療、呼吸治療、社會工作、聽力學、老人照顧或長期照顧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之學校。
	· 學校官方網頁左列科、系、所、學位學程之截圖、連結。

	四、經政府核准設立具公益性質之長照、老人福利及身心障礙福利法人，或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或辦理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附表四專業服務照顧組合之醫事職類人員所屬公（工、學）會，且符合下列之一： 
1.近二年有辦訓經驗且辦訓期間無違規之情事。
2.近二年無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情事。
	· 經政府核准設立具公益性質之長照、老人福利及身心障礙福利法人
	· 法人登記證明。
· 組織章程(請標註內容涉及老人照顧/身心障礙/長期照顧業務之敘述)。
	開課單位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函復2擇1：
· 近2年有辦訓經驗且辦訓期間無違規之情事。(此處訓練係指各級政府因政策需要規劃辦理之訓練，非因需補助經費而主動向政府機關申請之訓練)
· 與地方政府簽訂長照服務特約，且近2年無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法相關規定之情事。

	
	· 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 登記證。
	

	
	· 辦理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附表四專業服務照顧組合之醫事職類人員所屬公（工、學）會
	· 立案證明。
· 與地方政府簽訂長照C碼服務特約之證明
	

	五、教學醫院
	· 最近一次【教學醫院評鑑合格證明】

	六、政府機關（構）
	


※備註：以上需檢附評鑑合格證明者，辦理的課程日期需在評鑑合格效期內。
